
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毕业实习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毕业实习是高等学校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,是

加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践性教学环节。为进一步加强专业实

习工作管理,妥善处理和解决毕业实习中的有关问题,提高实习

质量,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

第二条 全院的毕业实习工作实行院系两级管理,学院成立

由院领导、教务处、学生处组成的毕业实习工作领导组,负责全

院实习的组织管理和协调工作。各系应成立由系主任、其他管理

人员和辅导员组成的毕业实习工作组,负 责组织实施本系的毕业

实习。学院相关部门协同做好有关工作。

各级管理部门的具体职责 :

(一 )教务处职责

1.制订学院毕业实习总体安排与计划,组织制订相关规章制度 ;

2.审定各系制订的专业实习大纲,协调联系实习场所,统筹

实习经费预算和使用管理,报分管院长审批 ;

3.检查各系实习的准各工作和实习大纲执行情况 ;

4.协调解决全院毕业实习中的有关间题 ;

5.监控毕业实习质量,督促各系做好毕业实习总结、材料归

档等工作,组织实习经验交流活动等。

(二 )各系职责

1.制 订各专业实习大纲;负责制订本系毕业实习计划。实习

计划内容包括:毕业实习的目的,实习的组织领导,实 习的方式

和时间分配,实 习的地点安排,实 习的内容与检查方法,实 习纪



律,实 习成绩的考核内容与办法等。

2.联系落实毕业实习场所 ;

3.确定毕业实习指导教师 ;

4.检查各实习小组的准备工作和实习大纲执行情况 ;

5.组织实习前的动员工作,并针对实习特点,进行实习态度

和纪律等方面的教育 ;

6。 实习进行中,实地检查实习质量,实习结束后,做好实习

总结工作 ;

7.评定学生的实习成绩,并及时上报和归档 ;

8.做好学生实习安全教育相关工作。

第三章 实习时间和实习安排

第三条 毕业实习的时间一般安排在最后一学期或最后工学

年,时间长度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相关要求执行。

第四条 实习工作安排原则上坚持
“三个统一”,即 “

统一

安排
”

、 “
统一时间

”
、 “

统一地点
”,在统筹安排的前提下 ,

各系根据不同专业的特点实行分类管理、分类指导。

第四章 实习指导

第五条 由各系选派和聘任有丰富教学和实践经验,责任心

强,有一定组织和管理能力的教师担任实习指导教师。各系应提

前一个学期安排落实指导教师。指导教师一经确定,中 途不得随

意更换。因特殊原因需更换指导教师的,需经系实习工作组同意 ,

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六条 指导教师职责

1.实 习前要提前深人实习单位了解和熟悉情况,会同实习单

位有关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实习计划,做好实习前

的准备工作 ;



2.按实习的具体要求组织实施实习计划,检查学生完成实习

的情况,与实习单位配合及时解决实习中的问题 ;

3.实 习中,指导教师要加强指导,严格要求,组织好各种教

学和观摩活动,督促学生完成各项实习任务 ;

4.指导教师要以身作则,言传身教,既教书又育人,全面关

心学生的思想、学习、生活、健康和安全,加强学生实习安全教

育 ;

5.负 责与实习单位加强沟通与交流,争取实习单位的指导和

帮助 ;

6.指导学生做好专业实习总结,负责组织开展实习考核和成

绩评定等工作。

第七条 学生在实习期间出现违反纪律或实习态度不端正等

问题,指导教师应及时给予批评教育。对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,

指导教师应及时向系实习工作组和教务处汇报,协同各方予以妥

善解决。

笫五章 实习纪律

第八条 学生不得无故不参加毕业实习,确 因特殊情况不能

参加实习者,需事先得到系实习工作组批准,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
第九条 实习过程中,有事必须向指导教师、实习单位、系

实习工作组请假,未经同意,不得擅自离岗;

第十条 学生应 自觉遵守校规校纪和实习单位的有关规章制

度,严格遵守操作规程、劳动纪律,提高安全防范意识,爱护劳

动工具、仪器设各,维护实践教学秩序的稳定。

第六章 实习检查和总结

第十一条 实习期间学院、系要组织专门人员到所在实习基

地检查专业实习工作,了 解实习进展情况,听取实习单位和实习



师生对实习工作的反映,解决实际困难,处理存在的问题。

第十二条 实习结束,每位实习学生都要认真填写 《专业实

习总结》,以 自我总结为主,实事求是,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 ,

针对实习中的问题,提 出今后的努力方向以及对实习工作的建议。

第十三条 实习结束后,各系应及时召开实习总结座谈会 ,

就实习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作出总结。

第七章 实习成绩评定

第十四条 按实习计划要求,学生在完成实习任务后,由 实

习单位和指导教师为实习学生进行实习成绩评定。实习成绩按优

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和不灰格五级记分制评定。

第十五条 实习期间因故请假 (或无故缺席)时 间超过全部实

习时间三分之一以上者,应令其补足或重新实习。否则,不予评

定实习成绩。

第八章 实习基地建设

第十六条 实习基地建设应按照
“
相对稳定,保证质量,宁

缺勿滥″的原则,全面做好规划,确保实习质量、实习效果和学

生安全,逐步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校内外实习基地。

第十七条 学院负责毕业实习基地的统筹规划、协调管理 ,

各系负责毕业实习基地的联系、落实和相关建设。鼓励各系将专

业实习和科研工作结合起来,加强与实习单位的业务联系,互惠

互利,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。


